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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詩》《易》互證會通的學術意義與價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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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傳統經典互證會通的傳統，由來久矣。歷代注家以經解經或經典互證，久為經典詮解

普遍的範式。《詩》、《易》為中國現存最古經典，由於其時代接近，地域上亦頗多重疊，

加以二書均藉由「象」或「比興」來寄寓其隱藏於文字背後的義涵，表現手法頗多相似，

故六經中惟《易》最近於《詩》，自然不免存在互證會通的可能。本文即嘗試由清儒詮釋

《詩經》與《周易》相關著作觀察二書互證會通的現象，探討是否可藉此鉤深研幾，直探

經典文獻相關問題，以開拓經典研究的新途。本文選擇以清儒《詩》、《易》相關著作，做

為研究觀察二書互證會通現象的材料，主要著眼於在明末清初崇實黜虛學術思潮下，對於

《詩》、《易》的研究有不同以往的面貌，尤其在文字、音韻、名物制度等方面的考證，更

取得頗為可觀的成果，凡此，或有助於吾人藉以考察《詩》、《易》互證會通及其所衍生的

學術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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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傳統經典互證會通的傳統，由來久矣。由於天下事物往往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因之，無形中亦奠定經典間互證會通的可能。不僅同為一家之經典可相互為證，即便不同

流派的諸子百家，彼此亦可援以會通。至於後出之經典，其援引前代經典的現象，更是屢

見不鮮。因此，歷代注家以經解經、經典互證，已成為經典詮解普遍的範式。 

《詩》、《易》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經典之一。由於其時代接近，其文本相互援引情形，

表面看來，似不明顯，惟《詩經》大致為西周初年至春秋中葉的作品，《周易》經傳亦大

扺撰於先秦以前，兩部經典由於在時代上與地域上頗多重疊，自然不免存在互證會通的可

能。本文即嘗試由清代《詩經》與《周易》相關著作觀察二書互證會通現象，探討藉此是

否可進而鉤深研幾，直探經典文獻相關問題，以開拓經典研究的新途。 

選擇《詩》、《易》二經做為研究的對象，除了兩書在時空方面頗多重疊外，另一因素

是《詩》、《易》二經雖撰作旨趣相異，然而在表現手法上卻有很多相似之處。例如《詩》

的做法有「賦、比、興」之說。在《易》中，將此種比興手法慣稱之為「象」。如《周易．

繫辭傳》說：「聖人有以見天下之賾，而擬諸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說：「易

者，象也。」二書均藉由「象」或「比興」來寄寓其隱藏於文字背後的義涵。因此，不免

都使用大量的動植物及器物來傳達訊息。所以，《禮記．學記》云：「不學博依，不能安詩」，

即在說明譬喻之法在《詩經》學習上的重要性。同樣地，若不能瞭解卦爻辭隱藏的「易象」，

也無法掌握《易經》內在的義涵，故六經中惟《易》最近於《詩》。 

至於有關《詩》、《易》互證會通的專門性著作與研究，並不多見。僅有稍涉相關議題

的研究，如三十年代李鏡池〈周易筮辭考〉（見《周易探源》，北京：中華書局 1978 年）、

高亨〈周易卦爻辭的文學價值〉（《文滙報》1961 年 8 月 22 日）、王岑棟〈談《周易．卦

爻辭》中的詩歌〉（《北京師範大學學報》1962 年第 2 期）、黃慶萱老師〈周易的文學價值〉

（《中華易學》3 卷第 2 期、第 3 期，1982 年）、游志誠〈周易與文學〉 (上)（《古典文學》，

1985 年 8 月）黎子耀〈《易經》與《詩經》的關係〉（《文史哲》1987 年第 2 期）趙儷生的

〈試說〈詩．小雅〉與《易．卦爻辭》之間的關係〉（《東嶽論叢》1991 年第 1 期）、張善

文〈周易卦爻辭詩歌辨析〉（《周易與文學》）（福州市：福建教育出版社，1997 年），傅道

彬在《詩外詩論箋》，有〈《易》詩之部〉專節（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93 年）、

黃玉順《易經古歌考釋》（成都：巴蜀書社，1995 年）、陳良運《周易與中國文學》（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年）、楊慶中《周易經傳研究》第二章第三節有〈《易經》卦爻

辭中的詩歌〉（北京：商務印書館，2005 年）、陳建仁〈《周易》卦爻辭的興詩〉（台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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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6 年 2 月），上述諸論，主要專就《易》中詩歌或修辭藝術手

法的探討。 

至於直接涉及《易經》與《詩經》動植物的取象，或藉由二書象徵義涵，進而論述文

本互詮問題者，亦不多見。據所知有黎東方〈周易爻辭裡面的動物〉（《華岡學報》第八期，

1974 年）、趙潤海〈說卦傳取象的研究〉（《孔孟月刊》19 卷第 9 期，1981 年）、朱方棡〈《詩》

《易》互考〉（《桂林市教育學院學報》，1997 年 02 期）、黃忠天〈談卦爻辭中的動物及其

象徵意義〉（政治大學《中華學苑》，第 52 期，1999 年）、孫瑩《《詩經》植物意象探微》

（東北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論文，2002 年）、朱孟庭〈《詩經》興取義析論〉（《東

吳中文學報》10 期，2004 年 5 月）、邱美《《詩經》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響》（蘇州大

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論文，2008 年）、林維杰〈象徵與譬喻：儒家經典詮釋的兩條進路〉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4 期，2008 年 4 月）、黃忠天〈從「自然主體觀察」論《周易》

經傳的書寫〉（山東大學《周易研究》2010 年，第 3 期）、王汝華〈《易》卦爻辭動植物取

象〉（《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31 卷 11 期，2010 年）、高中華〈《詩》《易》互通新證－以

「應侯」「康侯」為例〉（太原：北岳文藝出版社《名作欣賞》2012 年 36 期）等等。 

惟上述諸文大多單就《易經》或《詩經》動植物作取象研究，並未綰合兩者進行比較，

亦未進而藉由《易》、《詩》的互證會通研究，以瞭解兩者藉因會通所啟發衍生的學術議題。

當然經典的互證會通仍存在其侷限性，由於中國經典的形成往往非成於一時一地一人之

手。因此，即使是以本經解本經都必須審慎客觀，遑論以彼經來解此經。但從事學術研究

者，自不能囿於一曲之見，而應思圖各種可能的研究途徑。 

二、清儒《詩》《易》互證會通相關文本的選擇與研究的進程 

清初黃宗羲、萬斯同等人都認為治一經不能僅理解一經，因為「非通諸經，不能通一

經」。1選擇以清代《詩》《易》相關著作，做為研究觀察二書互證會通現象的材料，主要

基於明末清初以來崇實黜虛的學術思潮，對於《詩》《易》相關的研究有著不同以往的面

貌。特別是漢學的復興，清儒企圖恢復去古未遠的兩漢學術，在文字、音韻、名物制度等

方面的考證，更取得相當可觀的成果，其中在草木鳥獸蟲魚名物方面的著作，更漪歟盛哉，2

                                                        
1  清．黃宗羲：《南雷詩文集》上，《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0 冊，頁

405。 
2  如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收錄有王夫之《詩經稗疏》、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毛奇齡《續詩傳鳥名》、

姚炳《詩識名解》、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顧棟高《毛詩類釋》、黃中松《詩疑辨證》等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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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助於《詩》《易》兩書在象徵義涵上的會通比較。尤其在論述《詩經》與《易經》兩

書的關係上，清儒於此著墨甚多。以清代官書為例：如傅恆等《御纂詩義折中》於〈小雅．

瓠葉〉引徐常吉之論曰： 

 

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

〈瓠葉〉是也，〈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義，則知《詩》之

義矣。3 

 

又於〈小雅．鶴鳴〉云： 

 

〈鶴鳴〉，納誨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以為

象之所包廣於言也。《詩》之比興，立象之道也，以象逆意，其中無所不有。是故

「切磋琢磨」，不言貧富，而子貢以為已言之也。「素以為絢」，不言禮後，而子

夏以為不啻言之也。「魚躍鳶飛」，揭大道之要。「深厲淺揭」，著行藏之宜。言

近旨遠，不可勝舉。〈鶴鳴〉之詩，其尤著者也，是故《詩》之為教，其引典故也

通於《禮》，其道政事也通於《書》，其設物象也通於《易》，其屬辭褒貶也通於

《春秋》，學者不可以不盡心也。4 

 

另牛鈕等《日講易經解義．家人．卦辭》亦云： 

 

夫《詩》首〈周南〉，而以〈關雎〉為始，見文王之化，自家而國也。故〈葛覃〉、

〈樛木〉諸什，皆脩身齊家之效，而〈桃夭〉、〈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驗，〈江

漢〉、〈汝墳〉則天下平之漸矣，非深有合於〈家人〉之義者乎。5 

 

 

 

 

                                                                                                                                                           
古籍出版社所編《續修四庫全書》亦收有徐鼎《毛詩名物圖說》、趙佑《草木疏校正》、牟應震《毛

詩名物考》、焦循《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黃位清《詩緒餘錄》、丁晏《毛

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多隆阿《毛詩多識》等等。 
3  清．傅恆等：《御纂詩義折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5，

頁 42。 
4  同前註，卷 11，頁 28。 
5  清．牛鈕等：《日講易經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

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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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李光地等《御纂周易折中．離．上九》亦謂： 

 

案：〈上九〉承四、五之後，有重明之象，故在人心則為克己而盡其根株，在國家

則為除亂而去其元惡，《詩》云「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櫱，莫遂莫達」，

此爻之義也。6 

 

從上述清代官修《詩》《易》著作，已揭示兩書在「設物取象」與「知《易》義則知《詩》

義」等等會通的可能，對於後學在閱讀或詮釋兩書時，自然亦有會通比較的啟廸效果。從

今所見清儒詮釋《詩》《易》著作上，亦反映此一現象，因而的確具有觀察研究的學術意

義與價值。 

當然清儒詮解《詩經》的著作繁富，以《四庫全書》所收，至少有有 53 部之多。而

清儒詮解《易經》的著作更超邁前代，據《四庫全書》著錄計有 46 種，《四庫全書．存目》

計有 140 餘種，《清史稿．藝文志》計有 335 種，若據山東省圖書館編《易學書目》，則共

達 1394 種之多，幾佔存世易籍約 2800 種之半。由此可見，欲窮究清儒《詩》《易》所有

著作，進而考察其互證會通情形，戞戞乎其難也。7因此，本論文在研究取材上，《詩經》

方面暫從與《易》交涉較多者，如顧廣譽《學詩詳說》、黃位清《詩緒餘錄》、丁晏《毛詩

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毛鄭詩釋》、多隆阿《毛詩多識》、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等等；

《易經》方面暫從與《詩》交涉較多者，如李鈞簡《周易引經通釋》、強汝諤《周易集義》、

吳曰慎《周易本義爻徵》、何其傑《周易經典證略》、茹敦和《周易二閭記》等等做為初步

考察的對象。由於現階段尚未能完成全面性的觀察，固為本論文研究上的一大侷限。不過，

單從上述諸書已提供頗為豐富的材料，可藉以釐測清儒在《詩》《易》互證會通上的學術

意義與價值。並作為尋索研究方法上的可能性，進而逆溯《易經》《詩經》文本中較為原

始的意涵，希冀在未來持續性的研究下，能釐清兩書文本上長久以來懸而未決的問題。 

                                                        
6  清．李光地等：《御纂周易折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

頁 45。 
7  單就《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與《中國基本古籍庫》資料庫，即可發現在清儒詮解《詩經》，的

53 部著作中，除方宗誠《說詩章義》、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胡文英《詩疑義釋》、顧炎武《詩

本音》等 4 部書外，其他 49 部均有引述《易經》為說的事實。而清儒詮解《易經》的著作至少有

107 部以上引述有《詩經》為說的實際案例，以上尚未包括暗引的部分。以上資料轉引自「北京愛

如 生 數 字 化 技 術 研 究 中 心 」 製 作 之 「 中 國 基 本 古 籍 庫 」， 官 方 網 址 ：

http://www.er07.com/product.do?method=findproById&productId=30 ， 軟 體 下 載 與 安 裝 網 址 ：

http://antique.lib.ntu.edu.tw/webintro/setupcgk.htm 以及「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製作之「《文淵閣四

庫全書電子版》網上版」，官方網址：http://www.sikuquanshu.com/main.aspx，軟體下載網址（繁體

中文操作平台）：http://tw.subscriptionv3.skqs.com/skqs/download/(2013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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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詩》《易》互證會通的啟發 

（一）闡發《詩》《易》詮解的音義 

正如前文所云，經典互證會通傳統，由來久矣。不同流派的經典既可互證會通，同為

儒家教科書的《詩》、《易》，自然亦可會通佐證以闡發其義理思想與訓詁。以下茲論述清

儒《詩》、《易》相互證成會通的情形。 

1. 以《詩》證《易》 

《詩》、《易》互證歷史雖可遠溯漢代，雖然漢人易學著作傳於今世者蓋寡，惟從焦贛

《易林》一書，仍可觀察其與《詩經》關係的密切。如《易林．同人之隨》：「季姬踟躕，

望我城隅。終日至暮，不見齊侯。君上無憂。」8不僅四言詩的形制蓋仿自《詩經》外，

其用語更脫胎於《詩．邶風．靜女》，似此之例於《易林》中可謂比比皆是。此外，鄭玄

亦曾援《詩》證《易》，如《易．晉卦．初六》：「晉如摧如」，鄭注云：「摧讀如『南山崔

崔』之崔」，9此引《詩．齊風．南山》：「南山崔崔」以音釋《易》的例證。 

降及後世，以《詩》證《易》者，更屢見不鮮。以清代為例，如清．李鈞簡《周易引

經通釋》於《易．坤．六四象》：「括囊无咎慎不害也。」注云： 

 

《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所謂其默足以容者，斯遠害之道乎！10 

 

按李氏上文雖脫胎於《中庸》：「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然其藉引《詩．大雅．烝民》詩句來闡明《易．坤．六四》：「括囊」

之意，則頗為貼切。又如清．強汝諤《周易集義》於《易．家人．六二》：「无攸遂，在

中饋，貞吉。」注云： 

 

 

                                                        
8  漢．焦贛：《易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09。 
9  宋．王應麟等輯：《周易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嘉慶二十四

年蕭山陳氏刻湖海樓叢書本），卷 4，頁 6。 
10  清．李鈞簡：《周易引經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嘉慶鶴陰書

屋刻光緒七年王家璧補修本），卷 1，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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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柔順居中，與九五相應，女正位乎內者也。无攸遂，示不敢有所專也。婦人之

職，不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饋者，祭禮主婦親饋敦黍。在中

者，自房中入室設之，敬慎從夫，以奉祀事、修婦職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采蘩〉以供祭祀為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為能循法度，推而上之，

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皆然，是之謂貞吉也。11 

 

文中強氏先援引《詩經．小雅．斯干》的詩句，又取〈采蘩〉、〈采蘋〉所透露婦人采之

以供祭祀來闡發〈家人．六二〉：「无攸遂，在中饋」之義，並強調婦人但謹守婦職——

祭祀、飲食二事，此外無他事 。 

另外如清．吳曰慎《周易本義爻徵》於《易．旅．初六》：「旅瑣瑣，斯其所取災」，

注云： 

 

柔弱之人處旅，志意汙下，而規模局促，此所以取災咎也。蓋人必自輕，而後人輕

之也。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12 

 

按：「旅瑣瑣」本指處羈旅之時，行為卑賤，斤斤計較於瑣碎細小之事，缺乏遠大的抱負。

另《易經》〈遯卦．初六〉：「遯尾，厲」，其中「遯」字亦有遁逃遠行之意。由於《詩

經．邶風．旄丘》一詩在情境上亦頗為類似，是以作此詩者或有脫胎於上述兩卦者，故吳

曰慎亦援引〈旄丘〉一詩來參證《易•旅．初六》：「旅瑣瑣」之意。 

再如清．錢澄之《田間易學》於《易•蒙．六五》：「童蒙，吉」，注云： 

 

古之聖人，蓋童蒙自求也。衛武公九十矣，猶警於眾曰：「爾无以老耄舍我。」《詩》

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可謂

童蒙之求矣。13 

 

 

 

                                                        
11  清．強汝諤：《周易集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民國吳興劉氏刻求

恕齋叢書本），卷 4，頁 32。 
12  清．吳曰慎：《周易本義爻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道光二十年

李鍚齡刻惜陰軒叢書本），卷下，頁 41。 
13  清．錢澄之：《田間易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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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錢氏援引《詩經．大雅．抑》，藉衛武公行年九十五，猶作〈抑〉詩自警，來參證〈蒙．

六五〉爻辭所論人君能如蒙童虛心求教之意。可見藉由《詩》、《易》的參證會通，使讀

者在閱讀《易經》時，能頗收到相觀而善之效。 

2. 以《易》證《詩》 

今可見以《易》證《詩》的文獻，或以漢人為最早。如毛亨、鄭玄注《詩》，即常引

《易》以會通之。如《詩經．國風．殷其靁》：「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毛亨《傳》云：「殷，

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里。山出雲雨以潤天下。」14此即兼引《易•豫卦．

象》：「雷出地奮」與《易•震．彖》：「震驚百里」以為說。又如《詩經．小雅．白駒》：「皎

皎白駒，賁然來思」，《傳》云：「賁，飾也。」《箋》云：「願其來而得見之。《易》卦曰：

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15文中毛、鄭亦皆引《易．賁》以會通《詩經》。 

清儒以《易》證《詩》，主要在藉《易》義來闡發《詩》義，如清．顧廣譽《學詩詳

說》於《詩經．衛風．氓》云：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自悔之辭也。而其意終歸於自悔，然悔之而無可悔矣。

《易》：「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始之不正，終必敝也。16  

 

此引《易．歸妹．大象》論女子婚嫁宜知守正可常之道，藉以疏釋〈氓〉一詩所描述的棄

婦悲歌。顧氏又於《詩經．小雅．天保》云： 

 

《詩》不曰「如月之望」，而曰「如月之恆」；不曰「如日之中」，而曰「如日之

升」，此《易．豐卦．彖傳》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及《易》卦不終於〈既

濟〉，而終於〈未濟〉之意。〈天保〉為周道之極盛，而立言如此，故《詩》中有

《易》理也。17 

 

由於《詩經．小雅．天保》為臣子頌禱其君之詩，顧廣譽在解釋此詩中何以不曰「如月之

望」，而曰「如月之恆」；不曰「如日之中」，而曰「如日之升」，認為詩人撰作此詩時，

其遣詞用字或有暗合《易經》物極必反之理者。 

                                                        
14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景印十三經注疏本），頁 59。 
15  同前註，頁 370。 
16  清．顧廣譽：《學詩詳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光緒三年顧氏家

刻本），卷 5，頁 8。 
17  同前註，卷 1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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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以《易》證《詩》中，亦有以《詩》、《易》相同名物來相較比附者，如清．多隆

阿《毛詩多識》於《詩經．召南．野有死麕》釋云： 

 

茅，最易繁生之草，似葦而不及葦之高大，似荻而不同荻之中實。俗多用之覆屋，

或以作薪，而古人則尚其潔，藉以將禮。《易》曰：「藉用白茅」、《書》曰：「包

匭青茅」、《禮》：「祭祀供蕭茅」、《春秋傳》齊伐楚，責其貢茅，茅之貴重若

彼。陸《疏》謂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其說良信。此經包束

麕鹿，皆以白茅，蓋猶是物薄用重之義也夫。18 

 

此以《易．大過．初六》、《書．禹貢》、《周禮．天官．甸師》、《左傳．僖四年》有

關「茅」者，申說《詩經》：「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之義，最後並以《易．繫辭傳》所

云：「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來收束全文之意。 

從上述例證中，我們可以看出清儒透過《詩》、《易》的互證會通，誠有助於二書在經

義的闡明，並可藉收相得益彰相觀而善的成效。 

（二）辨證《詩》《易》詮解的爭議 

藉由《詩》、《易》互證會通，以辨證兩者詮解上的問題，早在東漢鄭玄箋《詩》，即

已用之。如《詩經．商頌．長發》：「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龍」，毛亨《傳》

云：「共，法。駿，大。厖，厚。龍，和也。」鄭玄《箋》云：「小共大共，猶所執小大也。

駿之言俊也。龍當作寵。寵，榮名之謂。」19毛氏解釋此詩，將「龍」解為「邕和」之假

借字。惟鄭玄釋此詩，或有得之於《易經．大畜卦．上九》：「何天之衢」與《易經．師卦．

九二象》：「承天寵也」的啟發，故將「龍」解為「寵」之假借。 

清代由於考據訓詁之學的盛行，對於名物制度實學考證等等，取得輝煌的成績，除了

繼承漢人在經典疑義的考證外，更有助於啟發今人踵繼前人辨證的成果，來解決歷代學者

於《詩經》與《易經》詮解上產生的疑竇，以下試舉清儒於《詩》、《易》互證會通的例證，

藉以說明清儒在《詩》、《易》互證會通上的學術貢獻。 

                                                        
18  清．多隆阿：《毛詩多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民國遼海書社遼海

叢書本），卷 2，頁 9-10。 
19  同註 14，頁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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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齊季女」之例 

如清．顧廣譽《學詩詳說》於《詩經．召南．采蘋》云： 

 

鍾氏晉曰20：「季女之稱，亦據其未嫁而云，若助祭夫氏，自當稱婦。蓋《序》言

其能循法度，可以供祭祀，實未曾美其供祭祀也。是推本其在家之日，教成有素，

所以見文王教化之廣也。」時氏樞亦曰：「此詩當是既嫁之後，追敍在室之時，教

成之祭。《經》言季女，據在室稱也。《序》言大夫妻，正其婦順名。《經》文《序》

文本兩不相悖」，二條竝善，得《序》指。《傳》《箋》皆謂教成之祭。王氏肅、

孫氏毓以為大夫妻，助夫氏之祭，據《序》大夫妻為言也，黃氏、呂氏及《集傳》

竝述之。蒙初亦主其說，及見顧氏學詩之說，曰：毛、鄭是也。《春秋》書：「逆

婦姜來」，逆婦，皆未昏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

承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為大夫妻乎！21 

 

文中顧廣譽藉由《易經》〈漸〉〈歸妹〉二卦，均以婦人雖嫁而稱「女」之例證，來說明

《詩經．召南．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女」，其中「季女」一辭，學者執著於「據

其未嫁而云」，或「追敍在室之時」，藉以廻護《詩序》：「采蘋，大夫妻」可能衍生的

爭議。蓋無論未嫁或已嫁，於文獻有徵，並無礙於其為大夫之妻，以助夫氏之祭。此乃清

儒藉由《易》來辨證前人於《詩經》詮解上的爭議。 

2. 「吹彼棘心」之例 

對於《詩經．邶風．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勞。」，依唐．

孔穎達《毛詩正義》解「棘心」為「棘木之心」，惟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則云： 

 

「吹彼棘心」，《傳》：「棘心，難長養者。」瑞辰按：今本《傳》無心字，蓋傳

寫脫誤。《釋名》：「心，纖也。」《易．說卦》：「坎，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虞翻《註》：「堅多心者，棗棘之屬。」蓋棗棘初生，皆先見尖刺。尖刺，即心。

心即纖小之義，故難長養。《正義》以為棘木之心，失之。22 

 

                                                        
20  原書於「晉」字下有夾注云：「同邑人，著有《經說》未刊。」 
21  同註 16，卷 2，頁 6。  
22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十五年馬

氏學古堂刻本），卷 4，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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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馬瑞辰援引虞翻於〈說卦傳〉所註「堅多心」為棗棘之屬，頗有其理據。按《周

易．坎卦》本有重重險難之意。〈說卦傳〉所謂「堅多心」，狀棗棘之屬的堅硬多刺，藉

以喻困難，故〈坎．上六〉：「寘于叢棘」，爻辭亦以「棘」為譬。李鼎祚《周易集解》

引虞翻曰：「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23試想受困于監獄，其外又有

叢生荆棘圍繞，其困難可知。馬瑞辰以「棘心」為「棗棘初生，皆先見尖刺」為解，觀察

可謂細膩。「棘心」蓋為棘木新吐的嫩芽，近似尖刺。有如茶樹新長的嫩芽，亦稱為「芽

心」，也稱為「芽尖」。因此，〈凱風〉一詩的「棘心」，即合「棘」的「困難」與「心」

的「嫩弱」雙重義涵，以喻小兒的稚弱難養，所以下文接有「母氏劬勞」之語。而詩篇首

章的「棘心」到二章的「棘薪」，亦有由「心」（纖小稚弱）而至於「薪」（高大成材），

漸長之意。馬瑞辰謂孔穎達以「棘木之心」解之，於義失之，其實有失公允。大體而言，

孔《疏》並無誤，惟未進一步闡釋「木心」所指的究為「木的軸心」或「木的芽心」，恐

易導致學者誤解耳。 

上述二例均為清儒援引《周易》以詮解《詩經》之疑義。以下則試以清儒《詩經》相

關著作為素材，藉資辨證註家在詮解《周易》上可能產生的疑義，其例如下： 

3. 「以杞包瓜」之例 

歷來易家於《易．姤．九五》：「以杞包瓜」的訓解殊為不一，難得同調。如王弼、孔

穎達依子夏《易傳》作（枸）杞與匏瓜二物，並解為「得地而不食」、「不遇其應」之象。24

程頤則謂杞為高木，葉大可以包物，故解為「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葉而包瓜」。25朱

熹則以「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

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26依王、孔之說，則「包」字由動詞變為名詞，語法頗為怪異。

依程頤之說，則杞葉竟可以包瓜，則不免有葉破瓜碎之虞，誠教人難以信服。依朱熹之說，

若在上之九五以初六為「陰物之在下者」，必欲防此「始生必潰之陰」，何以同為在上的九

四，不僅無須防備初六，更以不得此「魚」（即陰物之在下者）為凶。一卦之中，面對同

樣的初六，不該前後矛盾若此。上述三說，不僅莫衷一是，亦語多破綻，難以服眾。惟若

從清．多隆阿《毛詩多識》等所釋《詩經．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杞」，並考察前賢易

說，則可渙然冰釋矣！如多隆阿云： 

                                                        
23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周易注疏及補正》，《十三經注疏補正》（臺北：世界書局，1987 年），

第一冊，卷 6，頁 152。 
24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景印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頁 106。 
25  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出版社，2006 年），頁 388。 
26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景印同治十一年山東書局開雕尚志堂

藏板），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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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詩》中所載之杞有三：一枸杞，一杞梓，一杞柳。枸杞不植自生，杞梓不植於

里巷，則此杞宜為杞柳也。《說文》云：柳，小楊也。《埤雅》云：柳與楊同類，

縱橫顚倒植之皆生。柳之種類不一，而鄉村所樹者多為杞柳。長條下垂，木性柔軟，

用火逼揉之，可為箱篋，告子言杞柳為桮棬者，即此柳。27 

 

另清．黃位清《詩緒餘錄》釋〈將仲子〉亦云： 

 

杞，〈釋木〉：「旄澤柳。」《通志》：「杞柳亦曰澤柳，可為桮棬者」。陸《疏》：

「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其材堅韌，故今人以為

車轂。」……《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炎逼，令柔、韌、屈，作箱篋。」《詩

緝》：「告子謂性猶杞柳，即此杞，蓋里之地域溝樹也。」28 

 

雖然多隆阿與黃位清於文中均未引《易》為說，不過，均將杞樹枝條長垂柔軟，用火逼揉，

可為箱篋的屬性，表露無遺。藉此可以修正《程傳》以杞葉而包瓜之謬誤。原來以《易．

姤．九五》：「以杞包瓜」者，乃指以杞樹枝條做為箱篋用以盛裝瓜果，藉以比喻在上者

包納在下，屈己容賢之意，如此或較歷代諸易家的解說，更為合理可信。 

4. 「困于葛藟」之例 

固然人在相同的時空有可能出現不同的思維，不同的時空亦可能千古同調。尤其中國

幅員遼闊，風土民情有如繁花錦簇，一方水土一方人，產生異質現象亦極其自然。然人同

此心，心同此理，在人類社會中，對於事物象徵義涵亦有更多超越時空而不謀而合者，如

以「葛藟」為例，《易經》與《詩經》即見相同的象徵義涵。試以《易經•困卦》上六：「困

于葛藟」為例，關於「葛藟」的象徵，古今易家大扺無異辭，均解作「纏繞」之意。惟「葛

藟」究為何物？王弼、朱熹未作疏釋、孔穎達、程頤亦但云：「引蔓纏繞之草」、「纏束之

物」，惟清儒則於名物多所考釋，如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於《詩經．周南．樛木》

釋云： 

 

按藟與纍同。《爾雅》：「諸慮山纍」，郭《註》：「今江東呼纍為藤，似葛而粗

大。」《易》「困于葛藟」，《釋文》：「藟，似葛之草。」劉向〈九嘆〉：「葛

                                                        
27  同註 18，卷 5，頁 1。 
28  清．黃位清：《詩緒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十九年南海葉

氏佇月樓藏版），卷 3，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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藟蘽於桂樹兮」，王逸《注》：「藟，葛荒也。」竊疑葛藟為藟之別名，以其似葛，

故稱葛藟。猶拔之似葛，因呼蘢葛。鄭分葛藟為二，戴震謂葛藟猶言葛藤，皆非。

此詩《疏》引陸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易》《釋文》引《草木疏》作

葛藟，一名巨荒，以葛藟二字連讀。《毛詩題綱》亦云：「葛藟，一名燕薁。」朱

開寶《本草註》云：「蘡薁，是山葡萄。」則葛藟蓋亦野葡萄之類。29 

 

上述馬氏對於《詩經》之「葛藟」，綜合前人的研究，做了許多考證，頗為可信。試再以

《易經》與《詩經》二書考論。《易經•困卦》上六：「困于葛藟」，乃藉葛藟纏繞攀緣

的特性，以象徵因事務糾纏，陷入困境。《詩經》中亦取其纏繞之性為譬，如〈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樂只君子，福履綏之。」詩中藉葛藟纏繞樛木，以喻福祿依附君

子。「葛藟」於《易》、《詩》二書其借喻的禍福吉凶雖不同，然「纏繞依附」的象徵義

涵，卻無二致。而且由《詩經》中〈周南．樛木〉、〈王風．葛藟〉和〈大雅．旱麓〉三

首詩共出現「葛藟」7 次，同時亦出現「葛」字 7 次。又從〈魏風．葛屨〉、〈小雅•大

東〉均有「糾糾葛屨，可以履霜」二句來看，足見可以織鞋的「葛」與可以縈繞樛木的「葛

藟」應是二物，而且《詩經》全書未見「藟」字單獨出現者，在此可證鄭《箋》與戴震的

偶失，亦可藉以類推《易經•困卦》上六：「葛藟」一辭，亦應視為一物，即馬瑞辰所說

的「野葡萄」之類。 

5. 「不寧方來」之例 

《易．比卦》：「不寧方來」一語，程頤《易傳》解為「人之不能自保其安寧，方且來

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屈萬里先生《詩經釋義》於〈韓奕〉一詩「榦不庭方」，

釋云：「榦，當讀為《周易》幹蠱之幹，治也。不庭方，不朝之國也。」30因此，〈比卦〉

「不寧方」即「不庭方」之意。然較屈萬里更早的清儒，已辨證出「不寧方來」之意，如

清．茹敦和《周易二閭記》云： 

 

〈考工〉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寧方者，猶《詩》所謂

不庭方也。31 

 

 

                                                        
29  同註 22，卷 2，頁 19。  
30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 年），頁 538。 
31  清．茹敦和：《周易二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乾隆刻茹氏經

學十二種本），卷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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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除茹敦和之說外，有關〈比卦〉「不寧方」，清．孫詒讓《周禮正義》亦有相關的論

述如下：「不寧侯，謂不安順之諸侯，《易•比卦》云：不寧方來，義與此同。」32從清

儒茹敦和、孫詒讓等，均分別從《詩經》與《周禮》來辨證《易經》卦爻辭在詮釋上的爭

議，終能解決長期以來，歷代易家詮釋上的錯誤。 

（三）擴大《詩》《易》詮解的多元 

經典撰作時代湮邈，古義難詳。雖然歷代注家莫不殫精竭智以探求經典本義，然經典

疑義始終存在，仍有賴吾人繼往開來，窮索研幾，藉以傳承學術的薪火。由於清儒考據之

學的發達，所以在國故的整理上，頗能超邁往古，呈現卓著的學術勳績，亦提供後人於經 

典詮解上多元的思維。以下茲就清儒《詩》、《易》互證會通對於經典多元詮解的啟發論

述之。 

清．何其傑《周易經典證略》於《易•鼎卦．九三象》：「鼎耳革，失其義也。」注云：

「《說文》：『義，己之威儀也』。《詩．國風．柏舟》：『威儀棣棣』。」33雖然何氏但舉《說

文》與《詩經．柏舟》為證，亦未有其他隻字片語來闡述如上之說。惟深究其將「失其義」

解為「失其儀」，雖與孔穎達《周易正義》：「失虛中納受之義」、程頤《易傳》：「失其相求

之義」不合。惟此卦以鼎為象，六爻由下而上，分別有鼎足、鼎腹、鼎耳、鼎鉉之象。鼎

耳的作用不僅有虛空納鉉之用，更與鼎腹有左右相稱之美，今鼎耳既變異，自然是失去鼎

的堂皇儀態。因此，何氏的說法雖未必是確解，不過，卻藉由《詩經》提供詮解《周易》

的不同思維，誠可備為一說。 

再如《易•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年克之」，其中關於「鬼方」一辭，歷代

學者解釋不一。或指北方之國，如李鼎祚《周易集解》引干寶：「鬼方，北方國也」；或指

西方之國，如宋衷《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零、戎是也」；或指南方之國，如《汲冢

古文》云：「武丁三十二年伐鬼方，次于荊」，可見「鬼方」究為何指？誠南轅北轍。雖然

王國維於〈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認為「鬼方」為中國古代的西北方的外族，是「隨世

異名，因地殊號……見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

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降，又稱之曰胡、曰匈奴。」34不過，王國維的說法

僅可備一說，未必是最後的確解，仍有吾人進一步的討論。清．惠棟《九經古義》」亦曾

                                                        
32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孫籀廎先生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3 年），第十六冊，頁 8163。 
33  清．何其傑：《周易經典證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光緒十二年

刻景袁齋叢書本），卷 4，頁 6。  
34  清．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第二冊，頁 58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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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汲冢古文》考訂荆楚古稱「鬼方」，而丁晏《毛鄭詩釋》亦曾於《詩．大雅．蕩》：「覃

及鬼方」釋云：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未知何方也。」案《文

選．五等諸侯論》注引《詩》：「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今《傳》無此

文，傳寫脫也。《丙子學易篇》引《蒼頡篇》：鬼，遠也。《文選．趙充國頌》注

引《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35 

 

雖然丁晏於文中並未解決「鬼方」的問題，不過，他舉了孔穎達於《毛詩正義》所引《毛

傳》：「鬼方，遠方也」的說法，卻啟發吾人思索「鬼方」一辭可能的義涵。蓋歷代易家

於「鬼方」一辭，大多不做解釋，或許也因無法確知所指究竟為何？故籠統稱其為「遠方」。

惟中國歷代政權主要在北方，對於北方、西方的外族如戎、狄、匈奴、鮮卑、氐、羌（先

零）等等向來素稔其名，亦多所防備。對於《易•既濟．九三》所稱「高宗伐鬼方，三年

克之」，賢明如高宗者，伐之三年始能力克的鬼方，對於如此強大的外族，商周民族不可

能僅以「遠方」一詞帶過，其為專有名詞可知，而且研判上極可能屬於南方的民族，可見

惠棟以「荆楚古稱鬼方」說，誠然有其理據。又《詩經．商頌．殷武》曾稱頌先祖殷高宗

武丁，並謂：「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裒荊之旅。有截其所，湯孫之緒。」36

由殷高宗伐荊楚成為後代子孫所歌詠之事，可見必是商代的大事。雖然《史記》、《竹書

紀年》均未記載高宗伐荊楚，僅有「伐鬼方」，但綜合上述諸論，足見《周易》中「鬼方」

與《詩經》中「荊楚」，或同指一事。由於上古雲夢大澤氤氳繚繞，故楚人向來崇鬼神、

尚巫術。「方」為原始時代的部落組織衍變而來的，為邦國早期的形式。商代的部族很多，

卜辭中大多稱之為「方」。「鬼方」者，乃尚鬼之國也。按：〈既濟〉離下坎上，離為南

方之卦，鬼方，亦南方之國，故王夫之《周易內傳》亦謂：「伐鬼方，《詩》所謂『奮伐

荊楚』也。楚人尚鬼，故曰鬼方。」37透過上述《詩》、《易》的互證會通，對於經典詮

解誠可提供吾人多元的詮釋與啟發。 

又如《易．大過．九五》：「枯楊生華，老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李鈞簡《周易

引經通釋》云： 

 

 

                                                        
35  清．丁晏：《毛鄭詩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咸豐二年楊以增刻

本），卷 3，頁 12。  
36  雖然亦有謂此詩乃美宋襄公之詩，如屈萬里等。同註 30，頁 628。 
37  清．王夫之：《周易內傳》，《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6 年），第一冊，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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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士之耽兮，猶可

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黃隕，即老婦枯楊之謂。无咎，猶可說之謂。

无譽，不可說之謂矣。38 

 

李鈞簡擷取《詩．衛風．氓》一詩所述桑樹的葉黃隕落來比附《易．大過．九五》爻辭的

「老婦枯楊」；又藉〈氓〉詩中的「可說」與「不可說」來析論爻辭「无咎」與「无譽」

所蘊涵的《易》旨。雖然李氏文中僅以〈氓〉中詩句比附，並未詳細闡述，惟溫柔敦厚的

詩教，藉此可呈顯無遺。推估李氏之意，也許以士夫立場言，猶如「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

過了，當跑的路我已經跑盡了」，39自然是「无咎」、「猶可說」。但對於老婦言，未能

成就大過之時所寄以復生的厚望，自然「无譽」可稱，其中亦誠有「不可說」者。〈氓〉、

〈大過〉旨意雖然各異其趣，惟藉由李鈞簡的互證會通，不僅擴大《詩》、《易》詮解的

多元，也多了幾分詮釋的幽默與蘊藉。 

（四）考察《詩》《易》用語的交涉 

正如上文所說《周易》經傳大扺撰作於先秦以前，《詩經》亦為春秋中葉以前作品，

雖然兩書在文本相互援引的情形，似不明顯。但由於先秦典籍的定型每每須經歷一段較長

的時間，在這段漫長的形塑期間，《詩》、《易》二書在時代上與地域上頗多重疊，不免在

構思與表現的手法上有雷同之處，甚至彼此產生相互影響與承繼的可能。因而以下試從其

用語的交涉，藉以闡述兩書的關係。 

何其傑曾於《周易經典證略．萃．象》：「君子以除戎器戒不虞」，引《詩》注云：「《詩．

大雅．抑》曰：脩爾車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何氏引〈抑〉篇第四章證《易》，僅臚

列上述三句以比附《易．萃．象》，並未做其他的詮釋，不過卻提供很好的研究素材。吾

人若進一步檢視《詩．大雅．抑》第五章，則尚有一關鍵詩句，即「用戒不虞」四字，若

合〈抑〉篇四、五兩章與《易．萃．象》：「君子以除戎器、戒不虞」，兩相併觀，則無論

在用語上或意義上，均大體相同，吾人可再進而探究兩者撰作先後時代的考察。自《國語．

楚語》載：「昔衞武公年數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韋昭注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讀之曰抑。」40《詩序》亦謂「抑，衞

武公刺厲王，亦以自警也。」《毛詩正義》亦引漢．侯包之說：「侯包亦云：『衞武公刺王

                                                        
38  清．李鈞簡：《周易引經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嘉慶鶴陰書

屋刻光緒七年王家璧補修本），卷 3，頁 79。 
39  《新約聖經．提摩太後書》（臺北：臺灣聖經公會，2007 年），四章七節，頁 305。 
40  吳．韋昭注：《國語．楚語上》（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 年），頁 551-552。 



清儒《詩》《易》互證會通的學術意義與價值初探

 

–49– 

室，亦以自戒，行年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不離於其側。』」41歷代學者如朱熹《詩

集傳》、方玉潤《詩經原始》、屈萬里《詩經釋義》等等，對於〈抑〉篇作者與作詩年代，

大扺均無異辭。據《史記．十二諸侯年表》推斷衞武公和元年，即周宣王十六年（公元前

812 年），卒於平王十三年（公元前 758 年），則此詩應作於周平王年間（春秋初期）。再

比較《詩．大雅．抑》與《易．萃．象》用語，後者文句「除戎器、戒不虞」較〈抑〉詩

更具嚴整性與概括性，可見〈萃卦大象〉或可能脫胎自〈抑〉篇四、五兩章而來，由此可

檢視《周易》與《詩經》相互的影響與承繼性。 

又以《詩》、《易》二書均有的動物──「鼠」為例。《詩經》中的動物，其作為譬喻

之用，最膾炙人口者，概非〈魏風．碩鼠〉一詩莫屬。自《毛詩序》云：「〈碩鼠〉刺重斂

也。國人刺其君重斂，蠶食於民，不脩其政，貪而畏人，若大鼠也。」42至朱熹所言：「民

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43歷代學者對於詩中「抗議剝削」的主題詮

釋，大致相同。至於《易．晉．九四》：「晉如鼫鼠」，其中「鼫鼠」的解釋，孔穎達《周

易正義》承王弼之說，以九四為「无業可安，无據可守」，有如五伎之鼠，無所成功。44程

頤《易傳》則謂「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45朱熹《本義》承程氏亦謂「貪而畏人」。46

由上述諸說來看，歸納歷代諸家對《詩》、《易》二書碩鼠與鼫鼠的解釋，均有無德之人竊

居高位而貪殘害民之象。然《詩》中「碩鼠」與《易》中「鼫鼠」，兩者究有何關係？是

否為一物？試藉清．馬瑞辰《毛詩傳箋通釋》於〈碩鼠〉一詩所釋來說明，馬氏云： 

 

碩鼠，碩，大也。瑞辰按：碩鼠即《爾雅》：「鼫鼠」。碩即鼫之假借。《易．晉．

九四》：「晉如鼫鼠」，《子夏易傳》、《九家易》竝作『碩鼠』，是碩、鼫通用

之證。碩、鼫皆取大義，非即五技鼠。47 

 

 

 

                                                        
41  同註 14，頁 644。 
42  同註 14，頁 211。 
43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頁 66-67。 
44  唐．孔穎達云：「晉如鼫鼠，无所守也者。蔡邕《勸學篇》：鼫鼠五能不成一伎。注曰：能飛不能過

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經》云：螻蛄一名鼫鼠，

謂此也。鄭引《詩》云：碩鼠碩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陸機以為雀鼠。案王以為无所守，蓋五

伎者當之。」同註 24，頁 88。  
45  宋．程頤云：「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同註 25，頁 307。 
46  宋．朱熹《周易本義》云：「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同註

26，頁 185。 
47  同註 22，卷 10，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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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鼠」與「鼫鼠」是否即為五技鼠？猶待討論。惟郭注《爾雅．鼫鼠》云：「形大如鼠，

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48可見碩、鼫皆取大義。《易．晉．九四》：

「晉如鼫鼠」，就爻位言，九四為近君之大臣，自有「大」義，其與《詩經》之「碩鼠」

均象徵在上位者，援以兩相比擬，頗為貼切，是以歷代《詩》、《易》注家每每援之相與

比附，清儒自不例外。不過，由於〈晉卦〉爻辭撰作時代約在西周初年，故〈魏風．碩鼠〉

的內容與象徵義涵，或有可能承繼自〈晉卦．九四〉而來。 

最後再舉《詩》、《易》二書另一共同的動物──「鴻」為例。「鴻」屬雁鴨科49，鴻

雁（Anser cygnoides）主要棲息於湖泊、沼澤、河口、草原及農耕地帶，性多群棲，善泳

亦善飛，群飛時，往往結隊成行，古人云：「雁行有序」是也。「鴻」的取象，由於其群飛

時，常雁行有序，故《易經．漸卦》六爻，如：「鴻漸于干」、「鴻漸于磐」、「鴻漸于陸」、

「鴻漸于木」、「鴻漸于陵」、「鴻漸于陸」藉以象徵循序漸進之理，而歷代易家解《易》亦

大多著重「漸進」的象徵說明處世中的漸進哲學，也因此往往忽略〈漸．九三〉：「鴻漸于

陸，夫征不復，婦孕不育。」〈漸．九五〉：「鴻漸于陵，婦三歲不孕，終莫之勝」，其中均

寓有征人未歸之象。九五雖未明言征夫未返，然由「婦三歲不孕」，仍可反推得之。本卦

以「鴻」取象，由於鴻為候鳥，常隨季節遷徙秋去春回，故予人有思念征人遊子歸鄉的想

像。因此表現於《詩經》中，如〈鴻雁〉：「鴻雁于飛，肅肅其羽。之子于征，劬勞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九罭〉：「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女信處。鴻飛遵陸，公歸不

復，於女信宿。」其中「鴻」的意象，均頗有別離家室、流落他鄉之感。而〈九罭〉一詩

中：「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陸，公歸不復」的詩句，更顯然脫胎於《周易．漸

卦》的占辭，明顯地表現二書相同的象徵義涵與密切的關係。近翻檢清．黃位清《詩緒餘

錄》於「鴻」的論述，亦頗受啟發，可印證上文所述者，其說如下： 

 

陸《疏》：「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

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埤雅》：「鴻、雁大略相類。以仲秋來賓，一

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

雁多群而鴻寡侣，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鴻飛高薄雲表，三異也。」徐仲山《日

記》曰：「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雁，然鴻不是雁，蓋鴻雁雖一類，而自 

 

                                                        
48  晉．郭璞注：《爾雅》（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景印十三經注疏本）卷 10，頁 18。 
49  《詩．小雅．鴻雁》：「鴻雁于飛」，《傳》曰：「大曰鴻、小曰雁」。惟據《台灣野鳥圖鑑》所記載，

全世界雁鴨科有 150 種，無論鴻、鵠、鳧、雁、鴨等等均屬之。至於《易經》所說的「鴻」，不知究

為何種？然其為雁鴨科無疑！見王嘉雄、吳森雄、黃光瀛：《台灣野鳥圖鑑》（臺北：亞舍圖書公司，

1991 年），頁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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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小，鴻不是雁，則大雁之必非鴻，更可驗也。案：鴻、雁實二物，《集傳》及

《孟子注》似沿《毛》《孔》，未及更正。50 

 

黃位清《詩緒餘錄》分別臚列陸璣《草木鳥獸蟲魚疏》、陸佃《埤雅》、徐仲山《日記》、

朱熹《詩集傳》、趙岐《孟子注》、《毛傳》、《孔疏》以析論鴻、雁的異同，可釐清世

人混而不分的情形，文中雖未論及《易．漸》的「鴻」，不過，對於《易．漸》與《詩經》

〈鴻雁〉、〈九罭〉等詩的理解，均有很大的助益，其中「雁多群而鴻寡侣」一句，更可

解答了《詩》、《易》文本何以不約而同均援引「鴻」藉以襯托良人未歸，思婦寡處之象。

前人云「不學博依，不能安《詩》」，同樣地「不知象，無以知《易》」，由上述的事例，

可得到實證。 

由上述清儒《詩》、《易》互證會通的成果，並藉其學術成果，重新省視《詩》、《易》

原典，相信對於《詩》、《易》詮解的爭議、《詩》、《易》詮解的多元、《詩》、《易》用語的

交涉與象徵義涵的承繼性，均能收到相觀而善，並獲致他山攻錯的效驗。 

四、結語 

傳統經典互詮久為歷代注家的普遍範式，《詩經》與《易經》同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經

典，由於二書在時空上的頗多重疊，藉由互證會通或能直探經典文獻相關問題，以開拓經

典研究的新途。本文藉由清儒《詩經》與《周易》相關著作觀察二書互證會通的成果，來

重新省視《詩》、《易》原典，得出清代《詩》《易》互證會通的學術意義與價值如下： 

（一）有助於《詩》、《易》二書在音義詮解的闡發。如清．強汝諤於《周易集義》援

引《詩經．小雅．斯干》，又取〈采蘩〉、〈采蘋〉所透露婦人從事祭祀工作來證成〈家人．

六二〉：「无攸遂，在中饋」的涵義。又如清．顧廣譽《學詩詳說》於《詩經．衞風．氓》

亦曾引《易．歸妹．大象》論女子婚嫁宜知守正可常之道，藉以疏釋〈氓〉一詩所描述的

棄婦悲歌。透過《詩》、《易》的互證會通，有助二書於經義的闡明，以收相得益彰、相觀

而善的成效。 

（二）有助於《詩》、《易》二書在詮解爭議的辨證。如清．多隆阿《毛詩多識》與黃

位清《詩緒餘錄》所釋《詩經．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杞」對於「杞」的考證，可藉

以辨證《易．姤．九五》：「以杞包瓜」者，乃指以杞樹枝條做為箱篋用以盛裝瓜果，有包

                                                        
50  同註 28，卷 2，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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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在下，屈己容賢之意，如此，較歷代諸易家的解說，更為合理可信。又如清．馬瑞辰《毛

詩傳箋通釋》於《詩經．周南．樛木》對於「葛藟」的考證，頗為可信，可以辨證鄭《箋》

分葛藟為二，戴震謂葛藟猶言葛藤的偶失，亦可藉以類推《易經•困卦》上六：「葛藟」

即馬瑞辰所說的「野葡萄」。 

（三）有助於《詩》、《易》二書在多元詮解的擴大。如清．何其傑《周易經典證略》

於《易•鼎卦．九三象》：「鼎耳革，失其義也。」以《詩．國風．柏舟》：『威儀棣棣』。」

為證，解為「失其儀」，頗能提供《周易》詮解的不同思維，誠可備為一說。又如李鈞簡

《周易引經通釋》於《易•大過．九五》：「枯楊生華，老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擷

取《詩．衛風．氓》一詩所述桑樹的葉黃隕落來比附爻辭「老婦枯楊」；又藉〈氓〉詩中

的「可說」與「不可說」來析論爻辭「无咎」與「无譽」頗具幽默與蘊藉，亦擴大《詩》、

《易》詮解的多元。 

（四）有助於《詩》、《易》二書用語交涉上的考察。如清．黃位清《詩緒餘錄》綜合

侣前人研究以分析鴻、雁的異同，可釐清世人混而不分的情形，其中「雁多群而鴻寡 」一

句，對於〈漸卦〉與〈鴻雁〉、〈九罭〉諸詩，均援「鴻」以襯托良人未歸，思婦寡處的理

解，均有很大的助益。又如清．何其傑於《周易經典證略．萃．象》：「君子以除戎器戒不

虞」，引《詩》注云：「《詩．大雅．抑》曰：脩爾車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提供良好

研究素材。吾人進而兩相併觀，則無論在用語上或意義上，均大體相同，亦可藉資作為探

究兩者撰作時代的考察。 

清代《詩》學與《易》學的互證會通，較側重義理的闡發，或著重名物訓詁的考釋，

雖推擴《詩》、《易》詮解的多元，惜均非刻意從事二書的互證會通，亦多為散見於《詩》

或《易》的詮釋中，未能進一步循此基礎開展出研究上可能的新途。惟「齊一變至於魯，

魯一變至於道」，吾人今日在從事經典的研究上，若能借助清儒在《詩》、《易》互證會通

的成果，並關注歷代有關《易》、《詩》會通更多的著述與文獻，並結合日漸增多的新出土

的材料，未來或能建構「易學」與「詩學」研究的新天新地，並衍生新的學術意義與價值，

開創易學史上或詩經學史上研究的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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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responding study of traditional classics has been the convention. In history, it was 

common for the scholars to interpret classics by classics or conduct corresponding study. Shi 

(The Book of Songs) and Yi (The Book of Changes) are the most ancient classics in modern 

China. As the times are close and the regions are mostly overlapping, while both two classics 

use “imagery” or “comparison” to imply the meanings of words with similar expressive 

techniques are similar, Shi is close to Yi among all six classics, and they are used for 

cross-examination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corresponding study of 

Shi Jing and Zhou Yi of Qing Dynasty for cross-examination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classics and develop new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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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